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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概覽

[編纂]後，本集團成員公司與關連人士之間的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
本公司的交易。

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本節所載關連交易涉及的本公司關連人士及其與我們的關連性質：

關連人士名稱 關連關係

大族激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的主要股東之一

交易概要

交易性質 尋求的豁免 過往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次性關連交易
1. 租賃協議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2. 行政服務框架協議 . . . . . . . . . 不適用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
2022年：0.62
2023年：0.73
2024年：0.79
截至9月30日止

九個月
2025年：1.05

2.0 2.0 2.0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3. 採購框架協議 . . . . . . . . . . . . . 公告規定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
2022年：6.23
2023年：2.35
2024年：0.73
截至9月30日止

九個月
2025年：0.26

2.0 3.0 4.0

4. 銷售框架協議 . . . . . . . . . . . . . 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

2022年：12.60
2023年：16.71
2024年：16.07
截至9月30日
止九個月

2025年：9.66

3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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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關連交易

1. 租賃協議

主要條款

我們於2025年3月與大族激光訂立租賃協議，據此，大族激光同意向我們租賃位
於中國廣東省總建築面積約7,500平方米的物業（「租賃物業」），主要用作辦公用途（「租
賃協議」）。租賃協議項下的年租金約為人民幣2.63百萬元，須由我們按月支付。租賃
協議的固定期限為自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2月29日。於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與該租賃協議相關的租賃負債（包括租賃付款現
值）約為人民幣13.97百萬元。租賃協議乃：(i)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
(ii)按公平基準；及(iii)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租金乃參考同一地區類似物業的現行市
價和租賃面積數釐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本公司就向大族激光租賃物業在資產負
債表確認使用權資產。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租賃協議項下的交易將被視為本公司收
購一項資本資產及一次性關連交易。因此，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申
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將不適用。

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下列交易，這些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本公司
的持續關連交易，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年度申報、公告及╱或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視情況而定）。

2. 行政服務框架協議

主要條款

我們於2026年3月20日與大族激光訂立行政服務框架協議（「行政服務框架協
議」），根據該協議，大族激光將(i)就租賃物業向本集團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本集團則
需向大族激光支付物業管理費；及(ii)提供住宿服務（員工宿舍服務）和其他配套服務
（例如汽車租賃服務）。行政服務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編纂]起至2028年12月31日
止。雙方的相關子公司將訂立單獨的相關協議及╱或訂單，並將根據行政服務框架協
議中規定的原則載列具體條款及條件。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一直從大族激光獲得這些服務。本集團與大族激光建立
了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大族激光對我們的物業管理需求有全面的了解。考慮到大族
激光在往績記錄期間向我們提供了這些服務，我們認為大族激光能夠以穩定和高質量
的服務滿足我們的需求，繼續從大族激光獲得這些服務符合本集團和股東整體的最佳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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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政策

大族激光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定價根據其標準定價政策釐定。本集團將進行年度
審閱，以確保行政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定價條款符合本公司和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過往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本集團已付服務費分別為人民幣0.62百萬元、人民幣0.73百萬元、人民幣0.79百萬
元及人民幣1.05百萬元。

年度上限

截至2026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根據行政服務框架協議，
我們支付的服務費分別不得超過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2.0百萬元及人民幣2.0百萬
元。

年度上限基準

在確定根據行政服務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時，我們已考慮（其中包
括）以下因素：

• 過往交易金額及對該等服務的預期需求；

• 當前大族激光租賃的物業建築面積；及

• 我們在快速擴張的全球協作機器人行業的業務的預期擴張，預計將導致我
們對大族激光提供的管理服務（包括住宿和其他配套服務）的需求相應增
加。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已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以下交易，該等交易於[編纂]後將構成本公
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年度申報、公告及╱或獨立股東
批准（視情況而定）規定。

3. 採購框架協議

主要條款

我們於2026年3月20日與大族激光訂立採購框架協議（「採購框架協議」），據此，
本集團將向大族激光採購各種(i)輔助設備和工具，例如激光焊接機和視覺設備；及(ii)
定制的特殊型號電機。採購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編纂]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雙
方的相關子公司將訂立單獨的相關協議及╱或訂單，並將根據採購框架協議中規定的
原則載列具體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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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儘管我們主要為客戶提供適配各種應用場景的標準化協作機器人，但我們的部分
客戶可能會不時要求我們的協作機器人配備若干特定應用場景的功能，例如激光焊接
和碼垛。由於我們不自行製造這些輔助設備和工具，如我們認為這符合本公司和股東
的整體利益，我們將從包括大族激光在內的第三方採購這些輔助設備和工具。通常，
我們的協作機器人結合我們專有的運動控制技術，集成了力矩電機、伺服驅動系統和
先進的控制算法。對於可能需要定制特殊型號電機的客戶，考慮到採購訂單的規模、
預計交付日期和所需資源，如我們認為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我們可不時將
這些定制特殊型號電機外包給包括大族激光在內的第三方。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一直從大族激光採購這些產
品。本集團與大族激光建立了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大族激光對我們的業務和運營需
求有全面的了解。考慮到大族激光在往績記錄期間向我們提供了這些產品，我們認為
繼續從大族激光採購這些產品符合本集團和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而大族激光能夠以
類似或優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以穩定和高質量的供應滿足我們的需求。此外，從
包括大族激光在內的第三方採購這些產品，而非為特別訂單而投入額外資源（包括人
力、製造能力和土地），就本公司而言將更具成本效益。

定價政策

大族激光就上述產品收取的費用應通過相關各方之間的公平協商確定，並計及我
們客戶提供的定價、所需產品的數量、大族激光的標準費率、大族激光預計產生的成
本以及可資比較產品的現行市場價格。本集團將至少每年及╱或在訂立任何最終協議
前，向獨立第三方獲取可資比較產品的費用報價，以確保大族激光提供的條款類似或
優於獨立第三方在類似情況下提供的條款。

過往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有關採購上述產品的交易金額分別為約人民幣6.23百萬元、人民幣2.35百萬元、
人民幣0.73百萬元及人民幣0.26百萬元。

年度上限

截至2026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根據採購框架協議採
購上述產品的交易金額分別不得超過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3.0百萬元及人民幣4.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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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基準

在確定根據採購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時，我們已考慮（其中包括）
以下因素：

• 過往交易金額，包括有關期間的單位成本、預期市況及總體成本通脹；

• 考慮到宏觀經濟條件、市場需求和行業標準等因素，我們在快速擴張的全
球協作機器人行業的業務的預期擴張，預計將導致我們對(i)輔助設備和工
具以及(ii)定制的特殊型號電機（可能應我們的部分客戶不時要求）的需求相
應增加，以滿足我們的運營需求；及

• 大族激光提供的產品質量和定價可靠，且比其他供應商更具競爭力。因
此，我們通常更傾向於從大族激光採購（儘管我們還有其他多家供應商）。
此外，我們的一些客戶可能會特別要求從大族激光採購該等產品。

4. 銷售框架協議

主要條款

本公司於2026年3月20日與大族激光訂立銷售框架協議（「銷售框架協議」），據
此，我們將向大族激光提供協作機器人和伺服驅動器及相關配套售後服務和其他技術
服務。銷售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自[編纂]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雙方的相關子公司
將訂立單獨的相關協議及╱或訂單，並將根據銷售框架協議中規定的原則載列具體條
款及條件。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大族激光是領先的智能製造設備和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提供商之一，涉足（其中
包括）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行業。作為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行業的主要參與者，大族激
光從包括本集團在內的第三方採購各種機器人及╱或伺服驅動器，並將這些機器人和
伺服驅動器集成到其提供給客戶的解決方案中。銷售機器人和伺服驅動器乃在本集團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

定價政策

我們收取的費用乃參照我們採納的銷售定價政策，其適用於我們的所有銷售。我
們的銷售定價政策綜合考慮了諸多因素（其中包括）我們的成本和費用、合理利潤率和
客戶的採購量。我們提供給大族激光的定價一般與提供給具有類似採購規模的本集團
其他客戶的定價一致。本集團將進行年度審閱，以確保銷售框架協議項下的定價條款
至少與可比市場價格一致，並符合本公司和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過往金額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有關我們銷售上述產品及服務的交易金額分別為約人民幣12.60百萬元、人民幣
16.71百萬元、人民幣16.07百萬元及人民幣9.6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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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截至2026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根據銷售框架協議銷
售上述產品及服務的交易金額分別不得超過人民幣30.0百萬元、人民幣40.0百萬元及
人民幣60.0百萬元。

年度上限基準

在確定根據銷售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時，我們已考慮（其中包括）
以下因素：

• 過往交易金額，包括有關期間的單位成本、預期市況及總體成本通脹；

• 考慮到宏觀經濟條件、市場需求和行業標準等因素，預計大族激光的業務
將持續增長，這將推動對我們產品的需求增加。作為中國下游工業機器人
系統集成行業的重要參與者和中國市場最大工業機器人系統集成製造商之
一，大族激光對協作機器人和伺服驅動器有大量需求，以集成到其為客戶
提供的解決方案中；及

• 作為提供高質量產品的行業領導者，我們的產品得到了大族激光及其客戶
的廣泛認可，大族激光的一些客戶可能會特別要求大族激光採購我們的產
品。此外，本集團與大族激光已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以致我們對大
族激光的運營需求已有全面了解。因此，預期大族激光向我們採購的相關
產品將會增加。

上市規則涵義

就行政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截至2026

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預期將低於
5%及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最高年度上限低於3百萬港元，這些交易將於
[編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全面豁免遵守上
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截至2026年、
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預期將超過0.1%

但低於5%，這些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
的年度申報及公告規定。

就銷售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由於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截至2026年、
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預期將超過
5%，這些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年度
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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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為確保持續關連交易相關框架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或不遜於我們給予獨立第三
方或獨立第三方給予我們的條款，且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我們[已]採納下列內部控
制程序：

• 我們的多個內部部門將負責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控制及日常管理；

• 我們的多個內部部門將共同負責評估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項下的條款，
特別是各交易下的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的公平性；

• 我們的多個內部部門將定期監督框架協議項下年度上限的履行情況及交易
進度；及

•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師將就框架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度審
核，並提供年度確認，以確保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根據框架協議條款按正
常商業條款及定價政策進行。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
務過程中按一般或更佳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及這些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以一般或
更佳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這些持續關連交
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交所授予的豁免

由於上述持續關連交易預期將按經常基準進行，董事認為，嚴格遵守上述公告
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視情況而定）屬不切實際，且這些規定將導致不必要的行政
成本，並使本集團產生繁重負擔。因此，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105條向我們授出豁免，毋須就上述各項持續關連交易（視情況而定）嚴
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及第14A.36條所載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前提是截
至2026年、2027年及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交易總額不會超過本節所載的
相關建議年度上限。倘我們超過了本節所載的建議年度上限或有關交易的條款出現重
大變更，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除[已]授出豁免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視情況而定）規定外，本公司將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有關規定。


